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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蘇昭文
電話：03-8227171分機306
傳真：03-8235531
電子信箱：chao280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1501000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550000A_115010004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關於公務人員考績法（以下簡稱考績法）施行細則第9條

第2項「所任職務月數」及同條第4項「實際代理或兼任職

務月數」規定，機關應如何據以計算考績獎金一案，轉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5年5月22日部法二字第

1155940064號函辦理；檢附原函1件。

二、為配合民國114年11月19日修正公布之考績法第3條，將另

予考績之「連續」任職要件修正為「累計」任職，考量另

予考績之任職期間如沿用過去「以月計」之計算方式，恐

致公務人員於各該月份僅任職少數日數，即得累積成就辦

理另予考績要件，實有未盡公允之虞，爰114年12月18日修

正發布之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，明確區隔得辦

理年終考績及另予考績之任職期間計算方式，明定年終考

績年資中1月或12月未足月者，均以1個月計，另予考績累

計任職達6個月之計算方式，係先採計完整任職月數，再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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畸零日數合併計算，並以30日折算1個月，不足30日之畸零

日數，以1個月計。

三、至考績法施行細則第9條有關考績獎金規定，於114年12月

18日並未隨同修正，仍維持原計算方式。其中第9條第2項

及第4項規定，對於受考人於考績年度中有因職務異動致俸

給總額減少，或有經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（兼任）職務，

並依規定支領代理（兼任）職務加給（次年1月1日仍續代

理〈兼任〉者除外）之情形，其該年度之考績獎金，各種

加給部分係維持以「國曆月份」之分月為準，並以「調任

前、後職務所跨月份或實際代理（兼任）職務所跨月份合

計數」（分子值），占其當年「考績考核任職期間所跨月

份合計數」（分母值）之比例計算；此與前開考績法施行

細則第2條第2項所定任職期間計算方式，係為判斷公務人

員於考績年度內是否符合辦理年終考績或另予考績要件之

規範目的不同，是二者之計算方式亦屬有別。

四、為利各機關實務執行，舉例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務人員某甲於114年1月至12月連續任職，並於同年1月

20日至2月10日（下稱Ａ期間）及8月26日至9月10日（下

稱Ｂ期間）代理科長職務，其114年年終考績獎金各項加

給部分，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4項規定，以其於上

開實際領有代理職務加給期間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（1

月、2月、8月及9月，合計4個月），占其當年考績考核

任職期間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（1月至12月，合計12個

月）之比例計算（代理科長各項加給總額x4/12＋未代理

科長各項加給總額x8/12）。

32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(二)公務人員某乙114年任職期間為1月16日至10月2日，並於

Ａ期間及Ｂ期間代理科長職務，其114年另予考績獎金各

項加給部分，承前所述，以其實際領有代理職務加給期

間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（1月、2月、8月及9月，合計4個

月），占其當年考績考核任職期間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

（1月至10月，合計10個月）之比例計算（代理科長各項

加給總額x4/10＋未代理科長各項加給總額x6/10）。

(三)公務人員某丙114年任職期間為1月1日至2月2日、6月30

日至8月30日及10月1日至11月30日，其原任薦任第八職

等股長職務，於114年8月8日陞任薦任第九職等專員職務

且俸給總額減少，則其114年另予考績獎金各項加給部分

之計算，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項規定，以其原任

股長職務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（1月、2月、6月至8月，

合計5個月），及陞任專員職務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（10

月及11月，合計2個月〈8月以計入原任股長任職月數較

有利，故不予計入專員任職月數〉），占其當年考績考

核任職期間所跨國曆月份合計數（1月、2月、6月至8

月、10月及11月，合計7個月）之比例計算（〈薦任第八

職等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總額〉×5/7＋薦任第九職

等專業加給×2/7）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
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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